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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亭潔
電話：3322101#7581
電子信箱：10085172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301109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員服務支

用標準及所需經費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1月6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3570379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員給付標準，依「教育部補助直

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」第3

項附表三項次1「補助專業團隊人員、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

生助理人員」之備註，說明三「兼任特殊教育專業人員鐘

點費支給數額」之職業輔導、定向行動及其他相關專業人

員，支給每小時新臺幣600元。

三、本市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員服

務所需經費，依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辦理

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」補助支應，請貴校依本函落

實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30008751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1/11 08: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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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(東門國小)、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東門國小)、本

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支持資源中心(龍岡國中)、本市身心障礙學生職
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(桃園特教學校)、本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中心
(茄苳國小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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